
 

                                   

 

  

 

◆ 教 育 背 景   

湖南师范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洪 灿  

高 级 合 伙 人 / 律 师  

◆ 专 业 领 域   

◆ 工 作 经 历   

刑事 公司证券 合规与监管 

洪灿律师，现任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信达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 

曾在人民法院工作 10 年，后从事律师职业逾 20 年，擅长以法官的裁判者思维帮助

客户解决法律问题，化解社会矛盾。 

先后担任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深圳市律师协会证券基金期货法律专业委员会高

级顾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深圳市法学会理事等职。 

hongcan@sundiallawfirm. 

com 

(86 755) 8826 5537 

(86 755) 8826 5288 

中文 

福田区太平金融大厦 11-12 楼 

深圳, 广东省 

518038 

电话： +86 755 8826 5288 

传真： +86 755 8826 5537 

www.sundiallawfirm.com 

info@sundiallawfirm.com 

◆ 团 队 介 绍  

洪灿律师团队专注于法律争议解决与刑事合规风控领域，以做公司及其董监高法律

风险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者为使命。团队成员有多年的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仲裁委、

高校法学院等法律专业工作经历或投资机构、基金公司高管等跨界工作经验，多数

成员具有基金从业资格和证券从业资格，部分成员为硕士、博士学历。 

团队擅长处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除基础性的刑事、行政、民事争议之外，还

具有刑民交叉、行刑交叉领域的综合处置能力，擅长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在应对上市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证券监管类行政刑事法律风险、企业内部反舞弊调

查与合规整改、公司及股东作为被害人的维权诉讼及刑事控告等方面具有丰富经

验。 



 

                                   

 

 

◆ 证 券 犯 罪 与 证 券 违 法 领 域 案 例  

 

《中国上市公司刑事法律风险蓝皮书（1996-2018）》-中国检察出版社，2018 年。 

《私募基金刑事法律风险与合规管理》-中国检察出版社，2020 年。 

【证券犯罪缓刑案例 1】某上市公司实控人操纵证券市场罪、擅自发行股票罪一案，

洪灿律师依法提出“公安机关委托证券交易所计核算的实际流通股占比结论有误，

该案未达到操纵证券市场罪的立案追诉标准”的辩护意见，并且得到五位法学博士

生导师的专家论证意见的支持，在数罪并罚的情况下，法院最终作出两年半有期徒

刑并宣告缓刑的轻判结果。 

【证券犯罪缓刑案例 2】公安部移交某省警方侦查的某操纵证券市场罪案件，该案

的涉案数额比值已经达到五年以上的量刑幅度，在检察机关当庭对被告人提出主犯

指控的情况下，洪灿律师提出的“涉案账户成交量占比计算方式计算错误，应当在

重新核定的基础上适用五年以下的量刑幅度；当事人属于从犯地位，应予以从轻处

罚”的辩护意见，达到了降低量刑幅度的有效辩护效果，当事人被宣告缓刑。 

【证券犯罪缓刑案例 3】某上市公司董秘因执行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涉内幕交易被证

监局行政处罚，两年后被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该案的涉案交易额已

经达到五年以上的量刑幅度，洪灿律师提出“案涉交易行为是为了执行既定的激励

计划，与内幕信息无关，不属于内幕交易”的无罪辩护意见，法院最终作出宣告缓

刑的轻判结果。 

【证券行政处罚申请复议案例】某上市公司董事长被证监部门以内幕交易违法事由

作出行政处罚后，委托洪灿律师作为该案的代理人，代为向证监会法律部申请行政

复议。 

 

◆ 专 业 著 作  

◆  其 他 刑 事 辩 护 案 例  

 



 

                                   

  

【最高检全国保护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广东某著名企业因竞争对手恶意举报，被公

安机关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立案侦查，洪灿律师团队提出我方对涉案

商标具有在先使用事实不构成犯罪的法律意见，并提供了大量证据，同时申请检察

机关依法进行立案监督，最终促使公安机关撤案。 

因该案在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运用法律手段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突出效果，被

列入 2019 年度广东省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

列为全国保护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无罪不起诉案例 1】深圳某高新科技股份公司涉嫌串通投标罪被移送检察院审查

起诉，洪灿律师为其提供刑事风控与企业合规整改法律服务，帮助涉案企业建立了

合规制度体系，并向检察院递交了《关于对某企业免于刑事处罚依法作出不起诉决

定的申请书》，最终检察院对涉案企业及其员工全部作出不起诉决定。 

【无罪不起诉案例 2】某当事人涉嫌合同诈骗数家上市公司案，涉案数额高达十几

亿元，当事人被羁押长达一年之久。洪灿律师接受委托以后，十数次奔波外地看守

所会见当事人，坚持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表达无罪的法律意见。在审查起诉阶段，

检察机关听取了信达刑事律师提出的“犯罪嫌疑人参与涉案部分行为并非其主观

故意使然，其自身属于被蒙蔽的对象，且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的无罪辩护意见，最终做出了不起诉决定，当事人被无罪释放。 

【无罪不起诉案例 3】某当事人涉嫌数亿元的合同诈骗案，信达律师提出的“犯罪

嫌疑人不具有合同诈骗的主观故意，没有证据证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相关人员的

涉嫌诈骗犯罪行为，更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依法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无罪辩

护意见，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机关依法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无罪不起诉案例 4】广东某拟上市公司被公安机关以侵犯著作权罪立案侦查，公

司高管悉数被捕，先后两次集体入狱。经过律师团队全力争取，检察院最终采纳律

师的无罪辩护意见，对全案做出不起诉决定。在押高管全部无罪释放，从而扫除了

该公司上市路上的重大障碍。 

 



 

                                   

 

  

【国企董事长受贿案】某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子公司董事长受贿罪一案，洪灿律师提

出了起诉书指控的部分犯罪数额证据不足，应当依法不予认定的辩护意见，得到法

院支持。 

【公安部督办的涉黑涉恶案】公安部督办的广州市某互联网公司涉嫌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案件，帮助当事人成功摘掉“涉黑涉恶”的帽子，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深圳某局长受贿案】深圳市某局长受贿罪一案，法院采纳洪灿律师量刑辩护意见，

判决予以降档减轻处罚。 

【海关总署督办的某走私普通货物案】在审查起诉、审判两个阶段，律师团队对计

税价格及计核程序依法提出辩护意见，最终认定的偷逃税额大幅减少，当事人得以

减轻处罚。 

 

◆ 刑 事 控 告 案 例  

【某上市公司涉私募基金被骗案】某上市公司被合同诈骗一案，洪灿律师接受该上

市公司的委托，以控方律师身份介入案件，在协助公司控告过程中，运用刑事诉讼

经验和私募基金专业知识，克服重重阻力，推动案件依法受理并成功为客户挽回巨

额财产损失。 

【某上市公司子公司被职务侵占案】洪灿律师接受某上市公司的委托，就其子公司

负责人涉嫌以伪造业务合同等方式侵占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提供刑事控告的法律

服务，通过收集整理相关证据材料、撰写报案材料，克服重重困难启动刑事追诉程

序，推动公安机关正式立案侦查，依法维护了上市公司的合法利益。 

【某央企上市公司子公司控告案】洪灿律师团队接受某央企上市公司子公司的委

托，就其子公司员工涉嫌以内外勾结合谋盗窃的方式侵占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提供

刑事控告的法律服务，通过收集整理相关证据材料、撰写补充控告意见，依法申请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遗漏未移送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其因未批捕而取保候审）继

续侦查起诉，对全部涉案当事人的违法所得予以扣押、冻结，切实维护上市公司的

合法利益。 

◆ 合 规 与 监 管 案 例  

【以第三方监控人身份对申请刑事合规不起诉的企业进行监督评估】经深圳、成都

的三家涉案单位申请，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三涉案企业开展合规整改工作，深

圳市司法局选定信达律所作为第三方监控人，洪灿律师作为第三方监控人代表，通

过持续的合规督导评估，最终三家涉案企业均通过检察院组织的验收与听证，获得

不起诉决定。 


